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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处置

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之回复的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19 年 11 月 27 日出具的《关于对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处置

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3022 号）的要求，华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或“财务顾问”）作为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中毅达”）的财务顾问对问询函相关问题

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就相关问询函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四、公告显示，本次交易未触发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的事项，公司拟将本次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请公司结合《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补充说明本次资产处置

履行的决策程序是否合规。请公司聘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拟处置厦门中毅达 100%股权、深圳中毅达 100%股权、贵州中毅达 100%

股权、新疆中毅达 100%股权、上河建筑 51%股权，同时要求资产受让方承接公

司对黄德利股权转让款 494.57 万元以及相应违约金和滞纳金、对上河建筑其他

应付款 500 万元以及相应违约金和滞纳金（以下简称“本次资产处置”或“本次

交易”）。 

（一）本次资产处置的实施背景 

1、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拟处置的子公司均为前任管理层在任期间收购或

新设立的公司 

2019 年 1 月 3 日，“信达证券－兴业银行－信达兴融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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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以下简称“兴融 4 号资管计划”）通过司法途径取得公司 2.6 亿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 24.27%，成为公司新的控股股东，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信达证券”）作为管理人代表资管计划行使股东权利。本次拟处置资产

均为前任管理层在任期间收购或新设立的公司，不包括任何现任管理层在任期

间收购或新设立的公司。 

2、公司失去了对全部子公司的控制、连续两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自 2017年 11月开始，公司及子公司陆续出现资金链断裂、无力支付员工工

资、员工辞职潮爆发等情况，公司逐步对各家子公司失去控制。 

由于公司 2017 年丧失对上河建筑等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2018 年丧失对厦

门中毅达、新疆中毅达、深圳中毅达、贵州中毅达等子公司的控制权，公司在

2017 年及 2018 年分别将对上述公司的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调整至“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列报。因上述股权无法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流入，公司按投资余

额全额计提投资减值准备。 

因公司资金链断裂，未来主营业务发展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内部控制失效

等原因，公司2017年及 2018年年度财务报表连续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起暂停上市。 

3、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已对资产受让方后续处置资产可能产生的处置收益

作出补偿安排及影响 

相关补偿安排详见上市公司公告的《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对公司处置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8）

中的问题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由此产生的资金补偿属于权益性交易，直

接计入所有者权益，不影响公司利润表。 

（二）本次交易未触发重大资产重组 

由于如上所述的原因，公司的控股权在 2019 年 1 月发生了变更，拟处置的

子公司均为前任管理层在任期间收购或新设立的公司，且公司失去了对全部子

公司的控制、连续两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无法了解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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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也无法获得拟处置子公司的财务报表。 

因此，公司以拟处置资产在公司财务报表的账面值为基础计算《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比例，具体情况如

下： 

上市公司本次拟转让股权类资产的账面值为 0 元，资产受让方承接的债务

合计 994.57 万元。根据上市公司 2018 年度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上

市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2,600.86 万元，资产净额为-46,270.16 万元。 

经测算，本次拟处置资产的资产总额账面绝对值（994.57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2,600.86 万元）的比例为

38.24%，资产净额账面绝对值（994.5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报表期末资产净额（-46,270.16 万元）的绝对值比例为 2.15%，均未达

到《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综上，本次交易未触发重大资产重组。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未触发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交易未构成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如上所述，因无法获得拟处置子公司的财务报表，公司以拟处置资产在公

司财务报表的账面值为基础计算《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

票上市规则》”）第 9.3 条规定的标准，经测算，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未超过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 

因此，本次交易未达到《股票上市规则》第 9.3条规定的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为董事会审议权限。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综上，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未触发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履行董事会审

议程序，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资产处置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规定。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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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中

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之回复的核查意见》签署页）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